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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平县2024年财政收支预算执行情况和2025年财政收支预算草案编制情况的说明

一、2024年财政收支预算执行情况
（一）辖区内财政总收入完成情况。2024年，全县辖区内财政总收入完成135,146万元，比上年同期 160,932万元减少25,786万元，下降16.02 %。其中，中央级收入完成28,024万元，比上年同期 27,267万元增加757万元，增长2.78%；省级收入完成7,679万元，比上年同期8,952万元减少1,273万元，下降14.22%；市级收入完成2,612万元，比上年同期2,518万元增加94万元，增长3.73%；县级收入完成96,831万元，比上年同期122,195万元减少25,364万元，下降20.76%。在中央级收入中，上划中央“ 两税”（增值税、消费税）14,558万元，比上年同期15,199万元减少641万元，下降4.22%。
（二）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完成情况。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完成77,513万元，完成年初预算 97,660万元的79.37%，比上年同期完成93,903万元减少16,390万元，下降17.45%。其中：税收收入完成56,342万元，完成年初预算60,475万元的93.17%，比上年同期50,887万元增加5,455万元，增长10.72%；非税收入完成21,171万元，完成年初预算37,185万元的56.93%，比上年同期完成43,016万元减少21,845万元，下降50.78%，非税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27.31%。财政收入质量向好。
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353,268万元, 完成年初预算393,922万元的89.68%，比上年同期完成371,900万元减少18,632万元，下降5.01%。支出合计线以下债务还本支出20,540万元。
经县级初算，2024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7,513万元，返还性收入1,033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138,259万元，共同事权转移支付补助收入105,531万元，专项转移支付补助收入31,903万元，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收入19,400万元，调入资金5,652万元，上年结余收入16,055万元，收入合计395,346万元。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53,268万元，上解上级支出15,390万元，调出资金6,148万元，一般债务还本支出20,540万元，支出合计395,346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完成情况。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19,319万元，完成年初预算36,450万元的53.00%，比上年同期完成28,292万元减少8,973万元，下降31.72%。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47,418万元，完成年初预算25,778万元的183.95%，比上年同期 200,547万元减少153,129万元，下降76.36%。收入与年初预算差距较大的主要原因是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仅完成8,393万元，完成年初预算16,000万元的52.46%；支出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上年新增专项债券167,000万元，撑大政府性基金支出规模。
 经初算，政府性基金收入19,319万元，上级补助收入17,206万元，新增专项债券转贷收入17,290万元，再融资债券转贷收入83,711万元，上年结余收入2,501万元，调入资金6,148万元，收入合计 146,175万元。县级政府性基金支出47,418万元，上解支出108万元，调出资金2,157万元，年终结余结转12,431万元，还本支出 84,061万元（偿还到期债券3,200万元、置换化解隐性债务80,861万元），支出合计146,175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完成情况。2024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级没有收入，上级安排国有企业改革专项补助52万元，支出 29万元、调出23万元，收支平衡。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完成情况。2024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101,772万元，上级补助收入16,448万元，上年结余收入22,341万元，合计140,561万元；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完成48,589万元，上解支出67,328万元，累计结转结余24,644万元，支出合计140,561万元。社会保险基金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两种基金收支在县级编制预算，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5种基金收支由省、市统筹。
（六）地方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情况。2024年，支付地方政府债券利息18,454.91万元，其中，一般债券付息支出5,046.42万元，专项债券付息支出13,408.49万元。支付发行费用122万元。当年争取补充政府性基金财力新增专项债券12,690万元、再融资一般债券700万元、再融资专项债券80,861万元，小计94,251万元置换化解政府隐性债务本金，争取再融资一般债券18,700万元偿还到期一般债券本金，争取再融资专项债券2,850万元偿还到期专项债券本金，本级财力还本2,490万元。项目收益无法覆盖专项债券利息，从县级一般公共预算调入6,148万元支付利息。2024年末地方政府债券余额 681,540万元，其中：一般债券余额159,639万元，专项债券余额 521,901万元。
二、2025年财政收支预算编制情况
（一）2025年财政收支预算编制的基本原则及编审过程
1.2025年财政收支预算编制的基本原则
一是全面完整、规划约束。财政预算和部门预算编制充分体现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及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部门履职为依据，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加强财政宏观调控能力，为政府施政目标提供财力保障。
二是以收定支、量入为出。强化预算管理，根据可用财力状况，科学、合理编制支出预算，在充分保障“三保”支出需求的基础上，集中财力办大事。
三是讲求实效、科学配置。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机制，强化绩效管理激励与约束机制，加大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力度，实现政策贯彻执行有力、政府职能履行有效、公共财政资源配置优化，进一步加强预算定员定额标准体系建设，科学配置财政资源，从源头上提高预算的可执行性。
四是统筹安排、保障重点。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严控“三公”经费和业务工作经费等一般性支出，最大限度降低行政成本。进一步加强全口径预算管理，增强财政统筹能力，切实把“三保”工作落到实处。
2.2025年财政收支预算编制审核过程。2025年预算编制，按照省财政厅要求，依托云南省地方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平台，由基层预算单位将所有县级财政供养人员信息录入部门预算软件，半供养人员的补助性支出，通过人员数、标准纳入部门预算软件计算。正常运转经费根据定员定额标准和在职人员情况计算。预算单位编制结束后，上传县财政局对口业务科室审核，由县财政局预算科汇总部门预算，编制2025年全县财政收支预算草案说明，初稿形成后经过县财政局预算编审委员会讨论，并报市财政局审核后，报请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讨论通过，县委常委会讨论定稿后，提请县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二）2025年财政收支预算编制说明
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编制情况
一是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编制。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编制是根据全国、全省、全市经济发展状况及罗平县经济发展实际情况，按照应收尽收原则安排。县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拟安排80,800万元，比2024年执行数77,513万元增加3,287万元，增长4.24%。按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分：税收收入拟安排59,000万元，比2024年执行数56,342万元增加2,658万元，增长4.72%，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73.02%；非税收入拟安排21,800万元，比2024年执行数21,170万元增加630万元，增长2.98%，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26.98%。
二是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编制。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按照公平、公正、公开、透明，坚持量入为出、统筹兼顾、积极稳妥，保障“三保”的总体原则编制。具体按照“三保三尽力一压缩”原则编制。“三保”原则即：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不留硬缺口的原则。项目支出做到“三尽力”（含上级下达项目），尽力保政府兜底的政府债务、尽力保县域经济发展所需支出、尽力保县委、县政府确定的重点项目支出。压缩一般性支出主要是压缩“三公”经费、业务工作经费等一般性支出。2025年拟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57,843万元，比2024年执行数353,268万元增加4,575万元，增长1.30%。拟安排基本支出284,092万元，其中：“三保”支出273,098万元，保基本民生86,148万元，保工资179,015万元，保运转7,935万元。按“三保”口径计算县级“三保”财力=县级收入可用于“三保”65,300万元+上级补助可用于“三保”196,600万元+调入资金12,157万元-上解支出15,600万元-政府债券县级自筹资金还本支出2,300万元=256,157万元，缺口16,941万元。未纳入“三保”保障范围的刚性支出10,994万元，主要是村级补助类人员补助930万元，离岗退养人员及其他人员1,330万元，各部门编外聘用人员8,734万元。拟安排项目经费73,751万元，其中：债务还本付息支出17,020万元（一般债务本息7,600万元，隐性债务本息9,420万元）；安排3个PPP项目3,000万元，城乡清扫保洁费2,400万元，安排预备费5,000万元、年初预留5,000万元，安排其他工作业务及项目经费18,071万元；预计上级专款补助23,260万元。
三是2025年县级财力预计及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县级可用财力=县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80,800万元+返还性收入预计1,033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预计258,493万元+专项转移支付补助收入23,260万元+预计调入资金12,157万元-上解支出预计15,600万元-债务还本支出2,300万元（自筹偿还）=357,843万元；县级安排支出357,843万元，当年收支平衡。
四是保运转中“三公”经费安排情况。2025年“三公”经费拟安排1,600万元，比上年预算安排1,517万元增加83万元，增长5.47%。其中：公务接待费安排293万元，比上年371万元减少78万元，下降21.0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安排1,307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安排311万元，将根据三公经费限额管理及公务用车购置办法视情况执行），比上年1,146万元增加161万元，增长14.05%，主要是从2019年至今，几乎没有安排公务用车购置费，大部分单位车辆年代久远，面临报废，运行维护成本高，争取逐年安排经费更新。因公出国（境）费用没有安排。
2.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安排情况。全年拟安排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19,550万元，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14,778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安排800万元，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1,231万元，上年结转12,431万元，转贷再融资债务6,900万元，合计55,690万元。拟安排政府性基金支出55,690万元，其中：安排土地出让成本费支出8,000万元；土地出让金安排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公益事业900万元，安排失地农民保证金1,000万元；农业生产发展支出200万元，农村社会事业500万元；安排土地出让业务费50万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7,484万元；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安排的支出988万元；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1,293万元；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1,021万元；一般专项债券付息365万元；一般专项债券还本支出2,900万元，二水厂项目收益专项债券还本5,000万元，预计付再融资债券和新增专项债券发行费80万元；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1,100万元；调出资金平衡公共预算7,655万元。对应安排污水处理费支出800万元；对应安排政府投资高速公路专项债券付息4,478万元；对应安排其他地方自行试点专项债券付息11,300万元，对应安排结转专款支出576万元。预算执行过程中，新增政府性基金收入，除据实安排成本费用外，结余资金全部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用于弥补“三保”缺口和化解债务。上级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按上级指定补助项目用途据实列支。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根据2024年全县国有资本经营情况，2025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预计上级补助收入23万元，对应安排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23万元。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发生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增加，扣除必要支出外，调入一般公共预算，并确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
4.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情况。2025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计94,800万元，比上年完成101,772万元减少6,972万元，下降6.85%；预计上级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收入17,000万元，比上年补助16,448万元增加552万元，增长3.36%。上年结余24,644万元，收入合计136,444万元。拟安排社会保险基金支出51,500万元，比上年完成48,589万元增加2,911万元，增长5.99%。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安排22,000万元，比上年完成20,189万元增加1,811万元，增长8.97%；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29,500万元，比上年完成28,400万元增加1,100万元，增长3.87%。社会保险基金上解支出68,200万元，比上年完成67,328万元增加872万元，增长1.30%，预计年终结余16,744万元，支出合计136,444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除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在县级统筹外，其他五种社会保险基金全部是市级以上统筹。
三、2025年全县财政支出总体绩效目标
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行预算绩效管理相关要求，结合全县支出安排情况，设定2025年财政支出总体绩效目标：
（一）全县行政事业单位在职在编职工工资按时发放（特别是中央、省、市规定的工资、津贴补贴）。
（二）确保县直机关事业单位、乡镇（街道）、村级按规定标准计算的运转经费足额拨付，确保全县机构基本正常运转。
（三）确保民生资金按时兑现，让弱势群体及时得到政府救助。
[bookmark: _GoBack]（四）在确保“三保”支出的前提下，按照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尽力安排拨付重点项目资金，特别是涉农、教育、卫生上级补助资金，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尽力安排历年结转专项资金，逐步解决已经竣工验收项目欠拨的各项专款。尽力做到受益群众满意度达到80%以上。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对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起到基础的、积极的拉动作用，为完成全县“十四五”规划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2025年预算编制其他事项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说明。2025年全县安排392,143万元支出规模，包含2025年全县“三保支出”和部门项目支出，包括上级补助、历年结转专款安排的支出。要完成支出目标：一是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必须实现；二是上级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必须实现；三是年初预计的上级专项转移支付补助必须实现；四是需要各单位积极向上争取项目、争取资金；五是需要全县人民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把节约下来的资金调剂安排，解决历年欠拨的急需项目资金。
（二）2025年一般性转移性补助收入预计数说明。一般性转移性补助收入根据2024年补助情况，测算安排2025年一般性转移性补助收入预计数，适当将上级专项转移支付补助收入对应安排支出纳入当年预算。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安排说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缴入县级国库的廉租住房保障金、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失地农民保障金等全部按规定用途安排。土地出让收入除安排用于征地和拆迁补偿、土地开发、上解支出等成本外，全部按县委、县政府相关文件及会议精神安排，并调出7,655万元平衡一般公共预算。
五、2025年经费预算标准说明
（一）保工资及必保人员经费预算。2025年人员经费按2024年10月在册人员（含正式职工、临时人员、遗属补助人员、离休人员、津补贴人员）工资及津补贴，据实通过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编制；2025年应提取的工会福利费、医疗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等按规定计提，职业年金按3%计提、住房公积金继续按工资总额的12%计提。
（二）保运转经费预算。全县所有行政事业单位除学校、县医院、县中医院、乡镇（街道）卫生院外，在《罗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罗平县2021年部门预算编制工作方案的通知》（罗政办〔2020〕40号）文件规定的标准上有所压缩。
一是人大、政协年度会议费，据实测算纳入县人大办、县政协办部门预算保障，其他会议费，从定员定额标准中预算列支。
二是公安、司法、纪监委执行上级文件标准，据实反映上级补助和县级保障标准。
三是适当压缩定员定额标准。根据省核定标准，执行行政在职在编人员（除公安、交警、司法外）人均从上年的1万元/年，压降到0.8万元/年计算公用经费；事业在职在编人员（除学校、卫生院、县医院、县中医院外）人均从上年的0.8万元/年，压降到0.6万元/年计算公用经费。
四是公务用车按公车办核定车辆数预算，运行维护费执行上年标准，县委办、县人大办、县政府办、县政协办、平台车辆、各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车辆每辆4万元/年；其他部门每辆3万元/年预算。
五是各部门经政府批准同意招聘的临时聘用人员经费，社区、村委会干部、村民小组长及村级其他人员经费，按各类型标准、人员计算纳入各部门、各乡镇（街道）部门预算。
（三）保基本民生支出预算编制
一是保基本民生支出是按照省级核定的40项基本民生项目确定，根据40项基本民生项目清单范围和标准，按照中央、省、市、县承担事权比例全额纳入部门预算。
二是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行政事业单位离休干部经费全额纳入部门预算实行国库统发；行政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统筹外部分生活补助，纳入部门预算实行国库统发。
（四）财政对公共卫生、公立医院、基层医疗卫生管理体制
1.公共卫生机构经费预算情况。县疾控中心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全额纳入预算；县妇幼保健院经费除奖励性绩效外的人员经费、公用经费按标准全额纳入预算，计生服务站划入人员实行全额预算。
2.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经费预算情况。乡镇（街道）卫生院人员经费除奖励性绩效外，按乡镇（街道）卫生院经营情况分档进行差额补助。第一档：鲁布革、旧屋基、长底3个民族乡卫生院人员经费除奖励性绩效外，按全额预算；第二档：老厂、九龙、钟山、大水井卫生院人员经费除奖励性绩效外，按工资总额的90%进行差额补助；第三档：罗雄、腊山、马街、富乐、阿岗5个卫生院人员经费除奖励性绩效外，按工资总额的80%进行差额补助；第四档：板桥卫生院人员经费除奖励性绩效外按工资总额的70%进行差额补助；各项按规定计提的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职业年金等纳入工资总额按上述档次进行差额补助。乡村医生按人均500元/月纳入县级财政预算，上级补助的人员经费纳入县级调剂安排。乡镇（街道）计生服务站划入人员全额纳入预算。
3.公立医院经费预算情况。县第一人民医院、县第二人民医院（中医院）执行原财政管理体制：一是财政管理体制从定额补助改为差额预算补助单位，取消公卫人员全额补助，公卫人员与其他在职在编人员同等享受差额补助；二是“两院”在职在编人员经费除奖励性绩效外，按工资总额（含按国家规定计提的各项费用，不含失业保险）财政实行差额补助50%。
（五）乡镇村级运转经费预算。继续按《乡镇预算管理方式改革实施方案》及调整乡镇体制等相关文件执行，除按各项标准计算人员经费、正常公用经费和会议费外，乡镇（街道）公用经费标准与县级标准一致。村（社区）、村小组按省级标准社区5万元/年、行政村3万元/年，小组0.1万元/年纳入保基本民生统一安排。村社长生活补助执行原标准。
六、2025年财政预算编制的特点
2025年财政预算编制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县直各预算单位、各乡镇（街道）全部进入云南省地方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编制部门预算，实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预算管理全覆盖。二是按新的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编制，预算支出在按功能科目分类到项级科目的同时，又按经济功能分类，具体细化到款级科目，收支预算更加细化、更加透明，各种收支项目一目了然，为预算信息公开奠定了基础。三是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补助收入，打满打足，收入任务较重。四是地方财政预算除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县级不再编制外，涵盖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城乡居民、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预算，四位一体的地方财政预算体系基本形成。五是实现部门预算、政府预算、预算执行、财务核算无缝对接，所有预算单位都在一体化平台中运行。
七、2025年财政改革变化情况
（一）全县所有行政事业单位在职在编人员、离退休人员统筹外部分全部纳入工资统发。
（二）所有预算指标必须以项目做支撑，部门预算项目库中没有项目，预算指标无法批复下达。
（三）财政专户资金、单位资金取消授权额度限制，以预算指标控制支出。
（四）基本支出、项目支出预算由部门按标准和核定总额编制，上级专项补助由财政代编政府预算。预算执行中，优先申请基本支出预算。
（五）强化单位资金统筹。加强全口径预算管理，各部门取得的事业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单位资金全部纳入部门预算统一管理，未列入预算的收入不得安排支出，除政府有明确支出责任的事项外，单位资金和财政专户管理资金能够满足支出需求的，一律不得申请财政资金。




